
关于开展 2024-2025 学年第二学期青年教师助讲培养

期满考核工作与现场讲课考核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根据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实施办法》（温

职院教〔2020〕17 号）文件精神，教师发展中心将于本学期期末对

助讲培养期满的青年教师进行考核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期满考核工作

1.考核对象

2024-2025 学年第一学期参加助讲培养的 7位老师（详细名单见

附件 1）。

2.考核安排

1）培养对象向二级学院提交期满工作总结、学期教学反思（每

学期 1 份）、《新教师工作手册》、任教课程的详案及其他培养过程

完成情况的材料。安排有企业导师指导的青年教师另需提交《实践手

册》、《实践考核表》（见附件 3）；

2）导师向二级学院提交《导师工作手册》；

3）二级学院将培养对象和指导教师的上述材料收齐后，对培养

对象进行期满初评考核；

4) 教师发展中心组织专家对提交材料进行考核。

二、 现场讲课考核

1.考核对象



2023-2024 学年至 2024-2025 学年助讲培养对象共 25位（详细

名单见附件 2）

2.考核要求

采用"无生上课"形式，规定 20分钟上好一堂课；主要从教学内

容、教学组织、教学语言与教态、教学特色四个方面进行考核。考核

对象需准备一节课教案及对应的 PPT，格式为 Powerpoint 演示文稿

16:9 大小，分辨率 1600*900。

3.考核地点：教发中心智慧教室；

4.考核时间：暂定 6月下旬，具体时间另行通知。

三、材料提交

请各二级学院于 2025 年 6月 18 日前将上述材料、期满初评考核

结果交到教师发展中心（电子版发至 627146924@qq.com），联系人：

陈婷洁；联系电话：86682673 （778673），联系地址：研创楼 610

室。

四、考核结果

考核结果分合格、不合格两个等级。考核不合格的，对其做出延

长助讲培养期或调整岗位处理。培养考核通过，由学校颁发助讲培养

相关证书。

附件 1：2024-2025 学年第一学期青年教师助讲培养期满考核名

单

附件 2：2023-2024 学年至 2024-2025 现场讲课考核名单

mailto:%E7%94%B5%E5%AD%90%E7%89%88%E5%8F%91%E8%87%B3627146924@qq.com%EF%BC%89%EF%BC%8C5%E6%9C%8821


附件 3：青年教师下企业实践考核表

附件 4：《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青年教师助讲培养制度实施办法》

教师发展中心

2025 年 6 月 9日


